
探究CFIUS 

的“黑匣子”：拜登政府发布更新版《国家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

》

2020 年 10 月，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关键与新兴技术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NSCET”）（以下简称《战略》），列出20 

项对美国军事、情报和经济等国家安全优势至关重要或有潜在重要性的关键技术领域。该《战略》指出，美国政府的策略

是继续确保美国在这些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及竞争优势，并保持警惕以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免受各种合法或非法技术

转让的影响。

时隔一年半，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2022年2月发布了一份题为《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更新》的新报告（以下简称“NSTC 

报告”），在原有清单的基础上缩减了所包含的技术类别的数量、更改了某些技术类别的名称，并在每个技术类别下新增“

子类别”。这些子类别为这些被美国政府机构视为最高优先级的技术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示例。

NSTC报告指出，更新后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以下简称“最新清单”）应用于下列方面：“为促进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未来

行动提供信息；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推进和保持共享技术优势；开发、设计、管理和使用能够为社会带来切实利益并符合民

主价值观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应对威胁美国安全的因素制定政府措施。” NSTC 

报告还指出，“部门和机构可参考此最新清单，用以制定例如国家安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国际人才竞争、保护敏感技术免

遭盗用和滥用等方面的措施。”

需要明确的是，这份最新清单并非由 CFIUS 直接指定的，而是由 NSTC 辖下一个小组委员会发布。然而，大多数 CFIUS 

成员机构——包括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商务部和科技政策办公室——都是该 N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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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并参与了NSTC 报告和最新清单发布前的跨机构审阅工作。实际上，组成NSTC 

小组委员会的政府部门中，至少有一部分会参与CFIUS每周举行的跨部门例会。因此，NSTC 

报告为交易各方就CFIUS重点关注的技术类别提供了指引。如上文所述，NSTC 

报告明确指出，政府部门可以使用最新清单作为“保护敏感技术免遭盗用和滥用”的工具，这表明 CFIUS 成员机构在审阅 

CFIUS申报时可参考此最新清单。

换言之，CFIUS 

的规定并未对“关键技术”赋予独特的定义，而是主要指出任何名列某些出口管制清单的项目均为“关键技术”。然而，熟悉

CFIUS 的人都知道，CFIUS 的关注范围比这些出口管制清单更为广泛。由于 

CFIUS并未发布任何类似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也没有就其关注的技术类型提供任何具体指引，因此，最新清单是一个

少有的了解 CFIUS 

对关键技术的解读的公开窗口。可以肯定的是，最新清单与最初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一样是相对模糊的文件，因为即使

在子类别层面上该清单也涵盖了广泛的技术类别。即便如此，对于需要一份 

CFIUS重点关注技术的摘要的交易各方来说，最新清单仍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在任何交易中，如果目标美国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涉及最新清单中的任何技术类别或子类别，都应考虑向CFIUS提交申

报。申报并非强制性要求，然而，涉及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交易正是最有可能引起CFIUS的未申报团队关注并要求进行

交割后申报的交易类型。最新清单不是（也并非旨在作为）尽列CFIUS重点保护的所有先进技术的完整清单，不涉及其中

所列技术类别的交易并不意味着不会引起CFIUS的关注——例如，最新清单并未直接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或敏感个人数据这

两个被CFIUS 视为重中之重的领域。虽然如此，一但交易涉及到最新清单中的某项技术，这至少是交易可能存在 CFIUS 

风险的预警信号。

以下是包括子类别的最新清单：

1. 先进计算

超级计算

边缘计算



云计算

数据存储

计算架构

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

2. 先进工程材料

材料设计和材料基因组学

具有新特性的材料

对现有性能有重大改进的材料

材料特性表征和生命周期评估

3. 先进燃气涡轮发动机技术

航空航天、海事和工业开发和生产技术

全权数字化发动机控制、热截面制造及相关技术

4.先进制造

增材制造

清洁、可持续的制造

智能制造

纳米制造

5. 先进网络传感和特征管理

有效载荷、传感器和仪器

传感器处理和数据融合

自适应光学

地球遥感



特征管理

核材料检测和表征

化学武器检测和表征

生物武器检测和表征

新兴病原体检测和表征

交通部门传感

安全部门传感

卫生部门传感

能源部门传感

建筑行业传感

环境部门传感

6. 先进核能技术

核能系统

聚变能

空间核动力和推进系统

7.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感官知觉和识别

下一代人工智能

计划、推理和决策

安全和/或安全的人工智能

8. 自主系统和机器人

地球表面

空气

海事

太空

9. 生物技术

核酸和蛋白质合成

基因组和蛋白质工程，包括设计工具

多组学和其他生物计量学、生物信息学、预测建模和功能表型分析工具

多细胞系统工程

病毒和病毒传递系统工程

生物制造和生物加工技术

10. 通信与网络技术

射频和混合信号电路、天线、滤波器和组件

频谱管理技术



下一代无线网络，包括 5G 和 6G

光链路和光纤技术

陆地/海底电缆

基于卫星的通信

硬件、固件和软件

通信和网络安全

网状网络/基础设施独立通信技术

11.定向能量

激光

大功率微波

粒子束

12. 金融科技

分布式账本技术

数字资产

数字支付技术

数字身份基础设施

13. 人机界面

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

脑机接口

人机协作



14. 超音速

推进

空气动力学和控制

材料

检测、追踪和表征

防御

15. 量子信息技术

量子计算

量子器件的材料、同位素和制造技术

后量子密码学

量子传感

量子网络

16.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储存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和可持续燃料

储能

电动和混合动力发动机

电池

网格集成技术

节能技术

17. 半导体与微电子

设计和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



制造工艺技术和制造设备

超越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

异构集成和先进封装

用于人工智能、自然和敌对的专用/定制硬件组件

辐射环境、射频和光学元件、大功率设备和其他关键应用

先进微电子的新型材料

用于电源管理、分配和传输的宽带隙和超宽带隙技术

18. 空间技术和系统

在轨服务、组装和制造

商品化卫星巴士

低成本运载火箭

用于局部和广域成像的传感器

空间推进

弹性定位、导航和计时

低温流体管理

进入、下降和着陆



本文作者，美国温斯顿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的合伙人Tyler 

McGaughey，曾于2019年至2021年在美国财政部担任投资安全副部长，负责监督财政部辖下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小组的日常运作。在此期间，Tyler带领的团队对数百项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和调查，包括多

宗涉及半导体行业的交易。温斯顿专门处理CFIUS的团队由Tyler领导，为客户就交易的自愿申报与否提供建议

，并协助完成审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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